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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本要點依教師法第 32 條及本校聘約第 11 條訂定之。 

貳、目的： 

一、落實導師責任制，明確定義教師兼任導師之權利與義務。 

二、建立導師聘任、任期、輪替、遴選組織與申訴等制度，以保障學生受教權。 

參、遴選要點： 

一、全體專任教師皆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二、導師遴選與任用以達成有效教學與輔導學生為主要考量，一次任期以三年為原則。中途兼任

導師者應帶該班至畢業，以維護班級穩定。 

三、導師遴選依下列順序並經導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核後，予以聘任。 

        (一)自願兼任者。 

(二)如該次導師缺額多於自願兼任者，依教師服務積分排序，不分任教科目，由積分較低者 

    優先補足導師缺額。惟，若某科目因為專任教師過多，導致教學上無法依專長排課，則 

    須依教學需求，排除免兼任導師者之後，由該科教師中積分相對低之教師優先出任導 

    師，以解決排課問題。 

(三)積分相同者，依年齡順序遴選，年紀較輕者優先遞補。 

(四)非新生班導師接任排序：(1)優先徵詢有意願教師(2)該學年新進教師(3)依上述(二)(三)

辦法排序 

 

     四、教師服務積分計算方式： 

(一) 依照人事資料採計「教師提敘年資」，教職年資每滿一年給 2分。 

(二) 在本校擔任主任、執行秘書、組長、副組長、導師(含資優班導師)、童軍團長，滿一學

期給 1分，滿一學年給 2分。 

(三) 本校專任教師長期代理導師職位者，每滿三個月給 0.5 分。 

(四) 指導校內常態性(特色)社團之教師、資優班任課教師、兼任及專任輔導老師、協辦行政

等職務者，滿一學年給一分。 

(五) 以上若有身份重複者，服務積分應同時採計。 

肆、組織：委員會成員共 13 人，成員名單不可重複。成員包含校長、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 

      主任、總務主任、級導師 3人、專任教師代表 3人、家長會代表 1人、教師會代表 1人。 

      專任教師代表為票選委員，任期一年，於每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時改選之。 



伍、免任：凡具下列條件之一且經委員會決議通過者，得暫時免兼任導師。 

    一、兼任行政職務。包含主任、組長、副組長、午餐執秘、童軍團長、中途班導師、資優班導師、   

        輔導教師、資訊執秘等。 

二、持有醫院發放之重大傷病卡。 

三、已懷孕之教師。 

四、應屆畢業班導師，得優先輪休一年。 

五、其他。 

(一)由教師提出個人免兼任導師之申請書，送交委員會審核決議。申請書由學務處統一印製，

供需要申請之教師索取。 

(二)倘有疑似班級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經導師遴選委員會決議免任者，需自行參與增能教育

及相關研習，以增進其班級管理及導師知能，並優先列入下學年導師遴選之遞補順位。 

陸、作業流程： 

    一、12 月 15 日前提出第二學期免兼任導師之申請書及服務積分申請書。 

    二、1月初召開第一學期委員會。 

    三、1月下旬公布第二學期新兼任導師人員名單及順位名單。 

    四、5月 15 日前提出下學年免兼任導師及服務積分之申請書，同時進行教師服務積分計算及 

        意願調查表之填寫。 

    五、5月底召開第二學期導師委員會會議。 

    六、6月初公布下學年度兼任導師人員名單及順位名單。 

    經委員會列入導師名單及順位名單，但拒絕兼任導師職務者，應列入年終成績考核之參考。 

柒、決議原則： 

    一、委員會決議事項，應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成決議 。 

        內容應以決議紀錄之方式於會議結束後兩週內，以書面及網路方式公布。 

    二、委員會提出導師建議名單後，由學務處簽請校長聘任之。 

    三、教師對委員會之決議，如認有不當或損其權益，可於公告後五日內向委員會提出申訴，委員 

        會應於收到申訴書起一週內召開會議進行複評，並將複評結果以書面通知該教師。 

玖、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